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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水许可〔2024〕62 号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
关于潼南区 17 处小型灌区建设项目工程

初步设计变更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重庆市潼南区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

你中心《关于审批潼南区 17 处小型灌区建设项目工程

初步设计变更报告的请示》及相关资料收悉。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结合专家组技术评审意见，经研究，

现对潼南区 17 处小型灌区建设项目工程初步设计变更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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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决定：

一、工程建设任务及规模

（一）工程位置

潼南区 17 处小型灌区建设项目分布于潼南区玉溪、梓

潼、柏梓、崇龛、桂林、花岩、龙形、群力、寿桥、塘坝、

田家、卧佛、小渡、太安、大佛、别口等镇街。

（二）工程任务

同意结合各镇街的征地、新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实施

情况，优化项目设计，并根据执行数字重庆建设的有关要求，

新增灌区信息化工程建设内容。

项目共涉及 17 处小型灌区，新增灌面为 2.5 万亩，恢复

灌面 0.6 万亩，改善灌面 5.4 万亩，合计 8.5 万亩。

（三）工程建设规模

同意工程主要建设内容。新建取水提灌站 16 座，修复

65 座提灌站；修复 189 处山坪塘及石河堰等水源工程；敷

设管道长 134km；改造其他小型渠系建筑物共计 394处，其

中：检修阀门井 228座，排泥井 78 座，排气井 84 座，减压

阀井 4 座；建设灌区数字化智慧化工程。

二、原则同意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同意本工程 IV 等小（1）型灌区 8 处、V 等小（2）型

灌区 9 处。

同意 6 座泵站等别为 IV 等，主要建筑物为 4 级，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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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为 5 级，洪水标准按 20年一遇(P=5%)设计，50年一

遇(P=2%)校核。

同意 9 座泵站等别为 V 等，主要建筑物为 5 级，次要建

筑物为 5 级，洪水标准按 10 年一遇(P=10%)设计，30 年一遇

(P=3.33%)校核。

同意灌溉流量小于 5.0m3/s，灌区渠系与渠系建筑物级别

均为 5 级，洪水标准按 10 年一遇(P=10%)设计，20 年一遇

(P=5%)校核。

三、工期

同意工程施工总工期为 8 个月，其中新增灌区数字化智

慧化工程主体工程施工期 1 个月。

四、有关要求

（一）请你单位按要求完善手续，及时开工，并应当自

工程开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开工备案。

（二）请你单位按照审查意见要求和批复的设计文件、

投资规模，严格控制工程建设标准，配合潼南区水利局落实

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

建立健全质量与安全监督体系。工程主体工程动工前，向潼

南区水利局进行安全属地监管备案。认真做好征地补偿、移

民安置和环境保护等工作，抓紧开工建设，确保工程质量，

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三）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两年，自签发之日起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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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期满后，若该工程未开工建设，本许可决定自行失效。

附件： 重庆市潼南区 17 处小型灌区建设项目变更报告

审查意见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

2024 年 10月 25 日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4年 10月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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